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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技术催生了个性化推送。新媒体平台上，算法推荐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的个性化

需求精准推送符合他们喜好的内容。一方面，它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准确性；但另

一方面，由于大数据会记录用户的个人偏好，会将相似内容局限于用户感兴趣的“圈”中，同样会产生

诸多负面影响及面临伦理层面的质疑。本文旨在分析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并探索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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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ata mining has given rise to personalized content delivery. On new media 
platform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caters to diverse user preferences by precisely distrib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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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that aligns with their tastes. This approach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owever, as big data tracks user preferences, it may confine users to 
a “cocoon” of similar content, sparking various negative influences and ethical concern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dverse impacts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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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学家尼克·西弗曾指出，算法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仅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去理解是不合理的。

这意味着，算法在实践中不应单方面追求效率，还必须统筹兼顾公共价值观、社会道德等价值内容，而

这部分内容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可以计算的具体数字[1]，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大数据无孔不入

地“接入”人们的生活，以精准推送和有效供给为特征的算法推荐，成为当前网络传播领域内容分发的

重要形式[2]。福柯认为，建立在统计学之上的量化技术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和资本主义的逻辑秩序，长

期以来实际上是为人口控制、商业利益和治理而服务[3]。吉莱斯皮(Gillespie)提出，备受争议的是，算法

作为实现人工智能的路径，在出现之初就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逻辑控制着我们所依赖的信息流”[4]，
拥有定义、分配表述和行动进行的权力，管理着用户如何感知信息，塑造着特殊的可见与不可见机制[5]。
实现可见性的路径则是通过设计一个藏在黑箱中的相关性标准。正是隐藏在信息可见性背后的这一系列

相关性标准，决定着信息流的构建、分配等输出结果。 
随着 deepseek、kimi 等人工智能软件的问世，算法以更为“平易”的姿态造福人们的日常生活。算

法作为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其语境在于：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在信息迷

雾中难以辨别方向，甚至注意力面临“被分散”的风险，迫切需要“灯塔”的照亮与“领航员”的引路

[6]。算法型信息分发生逢其时，“解决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信息处理范式的‘超载’危机，实现新的技

术范式下的供需适配和消费‘扩容’”[7]。但是，算法推荐机制解决的“信息超载”危机和实现的消费

“扩容”只是完成了合乎目的的工具理性行为，而价值理性却在数据热潮的冲刷下常常被抛之脑后。二

者的不平衡状态，深刻形塑着媒体、受众以及社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2. 算法推荐技术的正向归因 

2.1. 使用与满足：符合用户认知框架的娱乐化叙事 

美国学者 C·R·赖特在继承拉斯韦尔三功能说的基础上，补充了大众传播的第四个功能——娱乐功

能。即大众传播的内容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即获得快乐的需要。因此，算法推

荐内容的泛娱乐化实际上是根植于用户普遍的娱乐需求的[8]。而这种契合用户娱乐需求的叙事框架所带

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用户可以在娱乐化内容中获得即时易得的快乐供日常“消遣”。另一方面，

用户对娱乐内容的工具性消遣也是对算法推荐内容的反向规训，在盛大的娱乐需求导向下，平台呈现出

契合用户头脑认知的个性化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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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具理性：运营目标实现有赖于个性化推荐 

技术中性论代表人物梅塞尼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商业语境下的

算法推荐，其本质上是为平台方服务的[9]。在算法启动时期，由于数据积累不够、用户画像模糊，试图

“投其所好”难以实现。于是个性化传播成为算法分发的最佳手段，即选择用户感兴趣的热门类别和话

题的内容进行推送，用户的使用即是对算法的训练，算法在这个过程中对用户画像进行精确描摹，由此，

算法愈发“洞察人心”并以此来巩固用户粘性，在循环过程中助推平台本身的发展壮大和运营目标的实

现。 

3. 算法推荐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及负面影响 

3.1. 信息茧房：视野窄化与群体极化 

“信息茧房”是一个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 2006 年提出的概念。是指个人对信息

选择性接触和过滤的现象，即人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如蚕一般“作茧自缚”。新媒体时代，由于算

法推荐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在密不透风的信息“围城”中，用户在一次次鼠标点击

中“作茧自缚”。 

3.1.1. 信息窄化下受众选择权的桎梏 
算法推荐所绘的用户的行为图谱越精确，用户的关注视野就越会被收窄，长此以往，用户在信息接

触中就会被羁系在自己所构建的“信息城堡”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即“信息窄化”

[10]。在个性化算法推荐的逻辑下，用户在平台所看到的内容其实是基于自身以往选择得出的内容清单，

这样的内容显然更对用户胃口，但与此同时，用户的选择权也被限制在一方小小天地中。 

3.1.2. 群体极化下的网络巴尔干图景 
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1961 年就提出的群体极化现象，“信息茧房”中的接收到的信息越来

越单一、越来越固执己见，同一个群体的观念逐渐走向极端，不同的团体之间会越来越难以协商，各自

团体内部的讨论，带来的是更加南辕北辙的结果，造成社会危机[11]。受众的固有观点在算法推荐模式下

越来越固化长期沉溺于个人议程的信息设置中，容易形成更为个性化的“拟态环境”，而身处其中的他

们会认为他们的拟态环境就是真实环境，因此在社会重大事件发生时，不同群体各抒己见观点碰撞的过

程中其原有观点愈加极化，最典型的就是新媒体平台中“饭圈”文化的冲击，当狂热的粉丝将新媒体平

台视作为“自担”“打 call”和抢夺流量资源需要去“攻城掠地”的“战场”，当“毒唯”粉丝在网络空

间恶意侮辱谩骂抹黑甚至直接“开撕”其他明星、他团队成员，在此状态下，网络巴尔干化愈演愈烈，不

利于清朗网络空间的形成和社会整合。 

3.2. 技术黑箱：隐私失控与内容规训 

控制论中的“黑箱”是指人们所不知的区域或系统。随着算法越来越复杂，在无监督计算的末端，

可能即便是程序员本身也无法了解机器对于数据到底做了什么，而这样的过程又可能是带有偏见、歧视、

以及错误性的信息，因此，通过算法做出的判断和推荐，由于过程的不透明性，故而难以监督[12]。平台

如同瞭望塔上的监视者，掌握着用户的行为习惯以及由此分析出的个人信息，正如舍恩伯格所说，今天

这个时代，遗忘变成例外，记忆成为常态，人类住进了数字化的圆形监狱[13]。 
算法赋能下的平台面对在沉迷于网络世界的用户面前成为了精准掌握流量不二法门的绝对权力方。

事实上，当个体被赋予选择个性化议题建构的权利，看似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更是赋予了算

法“掌控”用户注意力的“钥匙”。算法成为了用户信息获取的主导者，比如在算法推荐新闻中，基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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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使用行为的算法一方面规训着用户的信息获取，同时新闻和资讯的内容生产者在流量逻辑下对新闻内

容的生产、价值取向的天平可能会向流量和商业资本倾斜，因为用户感兴趣的并不一定是真正是有价值

的新闻，用户对大量软性内容、猎奇内容的关注无疑会进一步激发相关创作者的热情，算法在这个过程

中推波助澜，当内容被算法驯化，新闻生产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汹涌的洪流中面临解构的风险。 

3.3. 数据歧视：权利失衡与知识矮化 

算法中隐含刻板印象与用户歧视是更为隐形的“暴力”，在互联网的洪流中，用户在潜移默化中面

临信息权利失衡的困境。当前新媒体语境下，女性或年轻群体会被认为是更有消费潜力的用户，算法也

会向这类群体倾斜，这些群体的大数据标签也会更加精准详细，对其用户习惯的识别也更加符合其本身

所在圈层，甚至在资本逻辑下，算法会主动“破圈”，去推荐超出其本身消费能力物品或认知框架的内

容，以期进一步挖掘该群体的潜力。相反，一些更加需要数据去“灌溉”和“反哺”的对象如老年人、乡

镇青年、偏远山区等群体则很容易被忽视，他们也许只是一个轮廓模糊、甚至被打上了某种刻板印象标

签的画像，算法推荐于这些群体而言更像是固化他们固有圈层认知的“容器”。此维度还潜在影响着内

容的创作生态，信息密度较高的优质内容在层层筛选中会更倾向于有更高权重的用户群体。 
在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策略下，信息池中的所有内容都被进行标签化，导致人们难以超越自己的话

题舒适圈，从而降低了获取新知识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算法推荐本身彻底改变了传播的公共性

逻辑，新媒体平台实际上成为信息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在日活跃用户增长的压力下，这些新媒体平台

面临生存的挑战。将会不断涌现出更具普适性、理解门槛更低、能够更容易引起阅读兴趣的内容。然而，

这些经过简化解释的知识往往可能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存在错误，而真正有求知需求的群体直面这

些被加工、被矮化的专业性较强的知识，表面上轻易拿到了知识的“入场券”，甚至在自认为听懂和“习

得”之后发出“不过如此”的感叹，但实际上，他们学到的内容已悄然“变味”，而自以为学到知识的大

众也早已在浅显易得的满足中逐渐丧失对于系统知识的探索欲，放慢求知的步伐，甚至裹足不前，虽然

从科普的视角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远看，削弱了科学的严谨性，不利于个人系统知识框架的

建构和端正的求知态度的培养。 

4. 反思及对策：多主体协同应对的路径探索 

4.1. 政府层面：审查与立法的双重保障 

4.1.1. 成立算法审查机构 
算法推荐系统的运行是基于被关进“黑箱”的程序员编写的代码，这种不透明导致一旦算法在最初

的设置中带有设计师的某种既有观点的底色或者在运行中经历了网络数据的清洗、训练之后，形成了带

有“偏见”的运行规则，用户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算法推荐结果的状态。扰乱市场秩序，蚕食消费者

利益，这种可能性是会存在的。但推荐算法又涉及商业利益，往往包含商业机密，企业的利益必然会受

到威胁，如果完全向社会公开的话。所以成立一个算法审查机构，对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审核监督，既

能保护公众的权益，又不至于对企业利益构成威胁。 

4.1.2. 完善相关法律 
算法推荐为商业资本对用户进行更进一步的剥削(即“注意力”的剥削)提供了捷径。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公众的有限的“注意力”成为被争夺的对象，拥有了公众的“注意力”相当于掌握了流量的密码，掌

握了变现的“钥匙”，虽然我国立法中已经对网络隐私权的问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从现实情况看，

网络隐私权地位不明确、界定不统一、保护不具体、救济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也是我国网络隐私

权保护面临的一个难题[14]。此外，我国法律对算法的责任主体尚不明确，其系统性和精准性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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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有明确的指向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也要加大，不痛不痒的处理无法根绝“有意违法”。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地位，统一界定标准，细

化保护措施，并建立健全有效的救济机制。另外，对于算法责任主体的界定，我国法律尚不明确，需要

进一步完善其系统性和准确性。法律条文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对算法推荐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数据滥

用行为等作出明确界定。同时，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改变当前“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的

现状，通过严厉的处罚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有意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为算法推荐技术的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4.2. 行业层面：优化算法与平衡价值的实践 

4.2.1. 维护用户的信息选择权，保障用户隐私安全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在算法设计中需平衡商业利益与用户的信息选择权及隐私安全。目前，许多企

业过度关注算法的商品推荐准确性和成交率，却忽视了用户的基本权利。用户信息选择权是指用户有权

自主决定接收何种信息及如何使用信息，算法设计应尊重这一权利，提供多样化信息，避免信息茧房效

应。 
在隐私保护方面，技术手段至关重要。以淘宝为例，阿里巴巴团队开发的“GraphProtector”系统为

隐私保护提供了有效方案。该系统通过多种隐私保护算法，应对网络数据隐私攻击，同时提供可视分析

界面，实时监控隐私保护效果。它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平衡数据质量变化，减少对后续数据挖掘的

影响，并兼顾数据实用性，避免隐私暴露。“GraphProtector”系统的成功实践为行业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大隐私保护算法研发，借鉴成功案例，开发适合自身业务的技术；二

是开发可视分析工具，帮助工程师优化隐私保护算法性能；三是完善用户隐私政策，明确数据收集、使

用和保护方式，提供隐私设置选项；四是加强多方合作与监管，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与监管部门合作，

建立隐私保护监管机制。 
总之，企业在算法设计中应尊重用户信息选择权，保护用户隐私安全。通过借鉴“GraphProtector”

等技术，优化算法设计，企业可在保障用户权益的同时，提升用户体验和商业价值，进而推动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15]。 

4.2.2. 设计多维算法，回归价值理性 
在数字化时代，平台产品设计与内容推荐机制的优化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设计多维算法

以回归价值理性，追求多维度均衡发展。以新闻生产为例，在新闻价值衡量方面，应摒弃单一指标，构

建多样化衡量体系。点赞、评论、分享是用户与新闻交互的三种主要方式，分别代表不同意图。点赞体

现认可，评论反映思考，分享则意味着高度认可与传播意愿，其权重可能更高。因此，衡量新闻价值不

能仅以点击率为准，应将用户交互行为纳入重要指标。以分享行为为例，它不仅反映用户高度认可，还

扩大了新闻传播范围，应赋予更高权重。通过多角度分析，可为符合用户偏好的新闻获得更多曝光量提

供量化依据。多维算法可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数值指标，实现新闻价值的量化评估，优化推荐算法，

为从业者提供用户需求反馈。综上，设计多维算法是平台优化的重要方向。构建多样化衡量指标，综合

分析用户行为并赋予不同权重，可全面评估新闻价值，提升推荐精准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4.3. 用户层面：素养提升与主体意识的强化 

4.3.1. 提升数据素养，增强隐私保护意识 
所谓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是指人们有效且正当地发现、评估和使用信息和数据的一种意识和能力。

通常包含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运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对数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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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和反思精神[16]。彭兰教授认为，除了对数据的辨识与应用能力外，还应意味着批判性应用能力的

深化。数据的风险意识、伦理意识，对算法的反思与使用中必要的节制，个人的数据保护意识、隐私意

识等或许都是数据素养应涵盖的[17]。提升数据素养是增强用户隐私保护意识的关键。用户应具备对数据

收集、使用和共享过程的清晰认知，了解自身数据在算法推荐中的角色，以及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通

过提高数据素养，用户能够更加理性地评估算法推荐的内容，避免过度依赖算法推荐的个性化信息，从

而减少隐私泄露的风险。同时，用户应主动学习隐私保护的相关知识，掌握隐私设置的使用方法，谨慎

授权平台获取个人数据，避免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中暴露个人信息。 

4.3.2. 树立主体意识，培养算法批判素养 
麦克卢汉曾提出“一切媒介都是感官的延伸”。而在算法推荐内容的机制作用下，个体意识、价值

观念在信息浪潮冲刷，在信息洪流中浮沉，必须牢固树立自我意识，明晰算法技术、甚至现在日新月异

的 AI 技术的工具属性，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自身成为媒介的技术延伸，避免

陷入“到底是人在使用工具？还是工具在使用人？”式的谜题中。 
打破对算法的盲目崇拜，最重要的是了解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后，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及时脱离低

俗的娱乐内容。其次，主体意识还应体现在对公共世界的积极探索上。再次，谨慎使用公共 WiFi，并注

意应用程序是否请求访问“您的位置”。最后，特别是在阅读具有明显主观色彩的信息时，应关注来源

和立场，仔细分析其整体逻辑结构。在后真相时代，可以选择暂缓判断，保持冷静思考，让子弹再飞一

会儿，在众声喧哗后时间会成为去伪存真的法宝。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强大的算力、给用户更智能的“应

答”，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一定也会如影随形。技术并非不可控的洪流，而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理应服

务于人类的更高追求。我们应当以人文关怀为指引，批判性地审视算法推荐技术的运行逻辑与价值取向。

政府需加强审查与立法，为算法的透明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行业应秉持责任与担当，优化算法设计，

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价值；用户则需提升自身素养，增强隐私保护意识，不被算法所“驯化”，主动探索

多元信息世界。 
技术的初衷是服务于人，而非主宰人。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人类的自主性、隐私权和

社会的公共性为代价。只有在尊重个体、保障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框架下，算法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其

应有的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助力，而非潜在的隐患。应以批判的勇气和人文的温度，共同塑

造一个更加健康、理性、包容的算法时代，让技术真正成为陪伴人类幸福生活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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